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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太平紳士巡視制度，反映了政府在各方面的承擔，

其中包括遵守《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 5 5 條。太平

紳士巡視制度極受政府重視，該制度既是一種監察制度，又是

一個讓囚犯申訴不滿的獨立渠道。政府經常聽取太平紳士的意

見和提議，藉以改善太平紳士巡視制度。

1 . 太平紳士的委任與撤職太平紳士的委任與撤職太平紳士的委任與撤職太平紳士的委任與撤職

1 . 1 澄清委任的資格

根據《太平紳士條例》 (第 510 章 )第 3 條的規定，行政長

官可委任任何他認為合適和適當的人為太平紳士。因此，政府

在考慮提名名單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其中包括該名人士的社

區服務、社會地位，以及其誠信等。只有有能力和願意經常履

行太平紳士職責的人士，才會獲得委任。

巡視監獄只是太平紳士的部分職責。除巡視監獄外，太平

紳士還須履行行政長官所指派的其他職責，例如巡視其他院所

(包括感化院、精神病院、全科醫院 )，以及根據《宣誓及聲明

條例》 (第 11 章 )監理和接受聲明。具有管理監獄和輔導的經

驗與知識，只可幫助太平紳士履行巡視監獄的職責，卻無助於

其他方面的職責。政府認為，無須在《太平紳士條例》中明文

規定巡視某一類院所所須具備的某些特殊條件。

1 . 2 澄清撤職的理由

太平紳士撤銷委任的條件，已明確載於《太平紳士條例》

第 6 (1 )條。根據該條，行政長官可在下述情況下撤銷太平紳士

的委任︰

( i ) 該太平紳士被定罪，並就所涉罪行被判處監禁 (參閱

《太平紳士條例》第 6(1 ) ( a )條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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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該太平紳士患有《精神健康條例》 (第 1 36 章 )所指的

精神紊亂 (參閱《太平紳士條例》第 6 (1 ) (b )條 )；或

( i i i ) 該太平紳士離開香港並連續 6 個月留在香港以外地

方 ， 但 如 他 是 因 行 政 長 官 批 准 的 理 由 而 不 在 香 港

的，則屬例外 (參閱《太平紳士條例》第 6 (1 ) ( c )條 )；

或

( i v ) 行 政長 官經 顧及 公 眾 利益 及有 關個 案的一切 其他 情

況後 ， 認 為該 太 平 紳士 不 再 合適 和 適 當繼 續 獲 委 任

(參閱《太平紳士條例》第 6( 1 ) (d )條 )。

政府 認為現 時撤 銷 委任 太平 紳士的 理由， 已在 《太平 紳士 條

例》中明確規定，無須再予以立法修訂。

香 港 人 權 監 察 (以 下 簡 稱 “ 人 權 監 察 ” )對 《太 平 紳 士 條

例》第 6 (1 ) (d )條表示關注。就這一點，政府指出，該條的目

的，是設定在出現該條例第 6 (1 ) ( a )、 ( b )及 ( c )條未有具體指明

的特殊情況時，可依據第 6 (1 ) (d )條所指的一般性情況而撤銷

太平紳士的委任。

關於《太平紳士條例》第 6 (1 ) ( c )條，政府指出，太平紳

士在獲得委任後，是必須經常履行其職責的。第 6 (1 ) ( c )條的

目的，是要確保太平紳士一方面通常居於香港而能夠經常履行

巡視的職責，但另一方面又可顧及個別太平紳士的特殊情況，

即如離開香港的理由可以接受，則有關太平紳士不會因此而被

撤銷委任。政府認為這是合理的安排，並無更改的必要。

1 . 3 增加褫奪資格或撤職的理由

正如上文第 1 . 1 段所指出，巡視監獄只是太平紳士的部分

職責。除巡視監獄外，太平紳士還須履行行政長官所指派的其

他職責，例如巡視其他院所 (包括感化院、精神病院、全科醫

院 )，以及根據《 宣 誓及聲明條例》 (第 1 1 章 )監 理和接受聲

明。政府認為，個別太平紳士儘管對某一職責可能會有利益衝

突，還是可以履行其他職責的。當局已針對太平紳士的巡視可

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作出相應的行政安排。根據現行安排

巡視的辦法，官守太平紳士不會被安排巡視直接在其職權範圍

內的院所；在安排非官守太平紳士的巡視計劃時，當局同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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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個別太平紳士的背景 (包括政府委員會及法定機構成員

的身分 )。

在巡視監獄方面，除了以上的行政程序外，還有《監獄規

則》第 22 4 條 (第 2 34 章 )的規定，即巡獄太平紳士不得在就任

何監獄或宿舍而訂立的合約中有任何利害關係。

基於以上的原因，政府認為無須修訂《太平紳士條例》，

規定在考慮太平紳士的委任和撤職時須加入利益衝突的因素。

1 . 4 建立太平紳士免職的司法程序

所有把太平紳士撤職的決定，都必定在周詳考慮所有相關

的因素後才作出。行政長官不會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況下，任

意將太平紳士撤職。在過去十年，事實上只有兩名太平紳士於

定罪之後被撤職。

政府確認無意在《太平紳士條例》內引入條文，限制太平

紳士在遭行政長官撤職時，尋求就該決定作司法覆核的權利。

關於行政長官根據《太平紳士條例》所授權力作出的決定，有

關人士可就該等決定申請司法覆核。

2 .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

人權監察指太平紳士未有適當接受履行巡獄職責所需的訓

練，又指在監獄人員中出現的“俘虜”現象，會損害太平紳士

的獨立性；上述指稱似乎都是無甚根據的。太平紳士都是成熟

和傑出的人士，社會經驗豐富；他們都能在巡視監獄時作出獨

立的判斷。香港的懲教人員具專業精神、管理良好，從不會試

圖與太平紳士建立過於友好的關係。

此外，政府認為每年為新委任太平紳士舉辦的簡介會，以

及按需要而為在任太平紳士舉辦的研討會，都能達到向他們解

釋職責，以及使他們得知有關法例最新進展的目的。每季一期

的太平紳士通訊，也是使太平紳士獲悉太平紳士制度最新進展

的有效途徑。由於現時已有多種向太平紳士發布巡視資料的途

徑， 政府 並 不認 為有 必 要為 太平 紳 士舉 辦額 外 的特 別訓 練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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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太平紳士的巡視太平紳士的巡視太平紳士的巡視太平紳士的巡視

3 . 1 維持巡視的連貫性

限制太平紳士在一段時間內巡視個別院所，將有助他們跟

進投 訴與 其 他問 題。 不 過， 此舉 可 能有 違某 些 太平 紳士 的 意

願。有些太平紳士喜歡巡視較多種類的院所，好使他們可以就

巡視職責取得廣闊的視野。再者，由不同太平紳士巡視個別院

所可以使院所能聽取不同角度的意見。為了要在維持巡視的連

貫性與更能集思廣益之間謀取平衡，政府已徵詢太平紳士希望

較頻 密地 巡 視哪 些或 哪 類院 所的 意 見， 以便 政 府盡 量按 照 意

願，作出安排。

政府認為無須仿照英國的做法，設立“巡視太平紳士委員

會”，何況一如上文所述，我們已設有新的安排，將按照太平

紳士的意願作出巡視安排。英國的監獄管理與懲教服務模式有

異於香港。我們的現行巡視制度已容許太平紳士前往懲教署院

所作獨立及突擊巡視，以監察監獄的情況和處理囚犯的投訴。

此外，本港還有其他行之有效及法定的申訴制度，包括申訴專

員公署、廉政公署、警方等，囚犯可不受限制地向這些機關提

出申訴。

3 . 2 突擊巡視

《監獄規則》第 2 22 條規定兩名太平紳士須每兩星期最少

巡視每所監獄一次 (宿舍則每月一次 )。該等巡視是在任何兩星

期內 的合 理 時段 內 進 行 ，而 事前 完 全不 作通 知 ，突 擊成 分 甚

重。獄方唯一確定的事只是每兩星期必會有 (最少 )一次太平紳

士的巡視。有關規定是為了確保個別監獄最少有若干次巡視，

而且這些巡視是合理地分隔若干時間的。

如把這種輪值的做法取消，任由太平紳士自行選擇巡視的

日期、時間、地點、巡視次數 (以上是需要作立法修訂的 )，便

好可能出現在一段長時間內某些監獄無人巡視，某些監獄則有

過多 巡視 的 情況 。這 顯 然違 背了 規 定“ 最低 巡 視次 數” 的 原

意。

另一方面，除了根據法例規定的每兩星期進行一次的巡視

外，太平紳士如有任何其他巡視監獄的要求，懲教署署長將會

按照《監獄規則》第 77( 9 )條積極加以考慮。太平紳士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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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 編排 的 巡視 之 外 額 外進 行巡 視 ，可 致電 懲 教署 助理 署 長

(行動 )聯絡 (電話 2 58 2  52 04 )作安排。

為提高往監獄巡視的突擊成分，行政署 (作為太平紳士制

度的秘書處 )自一九九九年九月起，已向官守太平紳士發出指

引，提醒注意以下事項：

( a ) 盡可能不向擬巡視的監獄及院所事先發出通知；及

( b ) 在 與非 官守 太平 紳 士 往監 獄及 院所 巡視時， 可繼 續

使用 政 府 交通 工 具 ，但 也 可 自由 選 擇 利用 私 人 或 公

共交通工具。

當局已要求政府車輛管理處、政府飛行服務隊、海事處等政府

部門注意，太平紳士預訂交通工具往巡視的資料必須保密。

根據《監獄規則》第 222 條而進行的巡視，事實上已有很

重的突擊成分，特別在實施檢討中提出的建議後，突擊成分將

進一步加強。太平紳士在進行巡視時，監獄範圍內沒有一處是

禁止他們前往的，也無人可以加以阻撓。如有太平紳士希望進

行在法例要求之外的巡視，當局也可作出彈性的安排。《監獄

規則》第 22 2 (2 )條的本意，是要讓懲 教當局知道誰會前來巡

視，這顯然是基於保安上的需要；但由於他們不會知道巡視的

時間，巡視的突擊成分當可確保。

政府認為，由於已有法例中現有的條文，加上當局已採取

新措施加強太平紳士巡視的突擊成分，因此無須修訂法例，載

明太平紳士有進行突擊巡視的權力。

3 . 3 舉辦研討會以加深認識有關拘禁的國際標準

現時 所有 懲教 院所 的運 作及囚 犯的 待遇，均 受《 監獄 規

則》的嚴格規定，該套規則的釐訂，充分考慮了《聯合國囚犯

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囚犯在進入監獄時，都會獲告知其

本身的權利和權益。此外，監獄人員也隨時樂意解答囚犯的疑

問。囚犯可經由眾多渠道取得所需資料，他們可利用的投訴途

徑亦廣為人知，囚犯也認同這些途徑有用。現時的措施行之有

效，並無作出重大修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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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巡視監獄圖書館

監獄內很多地方都與囚犯的日常生活和福利息息相關。懲

教署人員不會禁止太平紳士巡視監獄圖書館。事實上，太平紳

士要巡視監獄內任何一處地方，也不會受到禁止。政府並不認

為有 必要 在 法例 中單 獨 指明 太平 紳 士可 以自 由 巡視 監獄 圖 書

館，這樣做只會令“全無禁區”的原則顯得含糊不清。但我們

可考慮人權監察的建議，在太平紳士巡視懲教院所的巡視項目

一覽表中，加入監獄圖書館一項 (請參閱下文第 3 .6 段 )。

3 . 5 監察懲罰性行政隔離與轉解的執行

除了《監獄規則》第 68 B( 8 )所提供的保障外，該規則第

2 2 8( 2 )條亦規定，巡獄太平紳士“須對在醫院留醫的囚犯或宿

舍舍員，和被隔離囚禁的囚犯特別注意”。按照既定的安排，

監獄人員須帶領太平紳士巡察被中止與其他囚犯正常交往的囚

犯，聆聽他們是否有任何投訴，包括對隔離是否不滿等。政府

會考慮在巡視項目一覽表中，加入巡視被中止與其他囚犯正常

交往的囚犯一項 (參閱下文第 3 . 6 段 )。

把囚犯轉解的理由很多，其中包括須維持院所內的良好秩

序與 管理 ， 具體 而言 即 須考 慮判 刑 計劃 、靈 活 地充 分利 用 資

源、保安與紀律控制、計劃的執行及發展等各個方面。把囚犯

轉解往懲教署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行為適應組，必須先經過

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的評估，該組受一個覆檢委員會的監管。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專業醫務人員 (其中有一名醫生和一名臨床

心理學家任委員 )，每月舉行會議，監察囚犯的進度。不少隔

離或轉解個案其實是監獄日常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懲

教人員在根據《監獄規則》第 68 B 條行使酌情決定權時，須

受行政法例的規限，確保有關程序是妥當和公平的。

如按照人權監察的建議，訂立法規使巡獄太平紳士必須對

每宗隔離或轉解個案加以查問 (以及規定監獄管方須作解釋 )，

則由於涉及的宗數頗多，以及將因而產生大量額外工作，是不

可行的。實際上，任何囚犯如對隔離或轉解不滿，可向巡獄太

平紳士或循其他申訴渠道作出投訴。如有人聲稱轉解或隔離背

後存有惡意，又或有這種事情的證據，懲教署都十分重視。如

有囚犯就隔離或轉解向太平紳士投訴，懲教署必定將該等投訴

如其他投訴一樣，積極處理。政府認為，與其為巡獄太平紳士

添加累贅或甚至瑣碎的工作，倒不如確保在太平紳士巡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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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宗隔離或轉解個案的當事人，均可按其意願不受阻礙地向

太平 紳士 提 出投 訴， 反 而更 為有 效 及更 有效 率 地針 對有 關 問

題。

3 . 6 設計巡獄時使用的標準問卷

與其設計標準問卷，政府樂意編訂一份一覽表，方便太平

紳士在巡獄時參考須巡視的重要地方。其他由太平紳士巡視的

院所也會採用這種做法。政府將擬備一覽表，供太平紳士巡視

使用。

4 . 投訴的接收與調查投訴的接收與調查投訴的接收與調查投訴的接收與調查

4 . 1 向太平紳士提交書面投訴

《太平紳士條例》第 5 條已規定，太平紳士其中一項職能

是巡 視任 何 羈押 院所 或 探訪 任何 被 扣留 者， 而 《太 平紳 士 條

例》或《監獄規則》並無任何阻止囚犯向太平紳士提出書面投

訴的條文。要提出投訴的囚犯可通過懲教署與太平紳士聯絡，

而事實上，該署向來也會應囚犯的要求，把他們的書面投訴轉

交太平紳士。《監獄規則》第 47 C 條也規定，囚犯可自由與

一些人士，其中包括巡獄太平紳士通信，而這些信件不會被監

獄人員審查。

關於人權監察所提出為太平紳士設立永久秘書處的建議，

事實上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行政署 (以下簡稱“ 行政署”)

內，已設有太平紳士的秘書處，為太平紳士巡視計劃的管理提

供行政支援。此外，為使太平紳士巡視之後的跟進工作做得更

好，行政署將按照太平紳士制度檢討所提出的建議採取措施，

在巡獄太平紳士提出建議後的跟進工作，以及在太平紳士收到

投訴後跟進工作的監察兩方面，積極加強行政署的角色。考慮

過現有的安排以及將會採取的改善措施，政府並不認為有需要

修訂法例，建立一個法定的太平紳士秘書處。

至於來自內地或外國的羈留者，現時懲教署並無發覺他們

在了解或利用現有投訴渠道方面遭遇困難。他們如有需要，院

所的 福利 主 任將 繼續 提 供協 助。 政 府亦 會繼 續 檢討 有關 的 情

況，在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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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保障太平紳士與囚犯會晤的私隱

現時，太平紳士是可根據他們的意願與囚犯單獨談話的，

這已是既定的做法。懲教署轄下各院所均已設有適合作此用途

的地方，即可讓監獄人員看見會晤情況但不能聽到談話內容的

房間。

巡獄太平紳士進行巡視時，一名不低於總懲教主任職級的

人員 須陪 同 巡視 ，並 將 欲會 見巡 獄 太平 紳士 的 囚犯 帶到 其 面

前。這項安排是根據《監獄規則》第 1 17 條所規定懲教署人員

須執行的職責作出。除為禮待太平紳士外，作出這項安排，是

為了向太平紳士簡介監獄情況，解答他們所提的問題，並確保

監獄的保安，並保障囚犯及太平紳士的安全。

4 . 3 防止要求與太平紳士會晤的囚犯遭報復

人權監察指稱，囚犯向巡獄太平紳士提出投訴的權利，往

往遭懲教署侵犯。這項指稱有欠公平，而且也沒有事實根據。

事實上，囚犯可通過眾多渠道提出申訴，而懲教署已致力宣傳

該等渠道。舉例來說，懲教署已實施多項措施，提高囚犯對申

訴專員所提供服務的認識。該署不可能制止囚犯提出投訴，而

該署 也從 未 有此 企圖 。 囚犯 如提 出 與巡 獄太 平 紳士 會晤 的 要

求，該署會妥為記錄和跟進。正如上文所述，《監獄規則》第

4 7C 條也規定，囚犯可自由與申訴專員、巡獄太平紳士、行政

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警方及廉政公署人員通信，而這些信

件不會被監獄人員審查。

人權監察對作出投訴的囚犯會遭報復一事表示關注；關於

這一點，實際上並無證據支持。現行規定能有效地保護作出投

訴的囚犯，因此無須修訂《監獄規則》第 2 39 (1 )條。首先，監

獄人員在對待囚犯和管理懲教院所時，必須遵守《監獄規則》

的規 定。 監 獄人 員如 違 反《 監獄 規 則》 ，或 在 其他 情況 下 失

職，須接受紀律處分。第二，囚犯如因他人向其採取任何行動

(包 括 紀 律 處 分 )而 感 到 受 屈 ， 可 通 過 很 多 渠 道 提 出 上 訴 。 第

三，根據《監獄規則》第 22 9 條，巡獄太平紳士須處理其所收

到的一切有關囚犯或宿舍舍員因紀律處分或所受待遇而相當可

能身心受傷的報告，並將其意見轉達予行政長官。因此，政府

認為，實際上並無需要規定太平紳士須於囚犯要求與太平紳士

會晤後 6 至 12 個月期間，密切注視獄方如何對待有關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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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4 確立公眾人士與太平紳士通訊及提交投訴的權利

根據《個人資料 (私穩 )條例》 (第 486 章 )的規定，如未得

到太平紳士的同意，行政署不能透露太平紳士的聯絡地址／電

話。但為便於民間組織與太平紳士之間的溝通，行政署已諮詢

太平紳士，以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收到民間組織及各大學的信件

與其他刊物。行政署可協助各民間組織及大學向表示願意收到

該等郵件的太平紳士寄送印刷品。

關於建議修訂《監獄規則》及《太平紳士條例》，以確立

學者、監獄牧師、民間組織，以及囚犯的朋友與家人等公眾人

士有權向太平紳士提交投訴，而太平紳士亦有權就投訴作出調

查，政府認為目前已有多個投訴的渠道 (例如行政長官、申訴

專員公署、立法會議員 )，供各方人士就監獄的運作或羈留者

的待遇問題作出投訴，無須另設新渠道讓公眾作出這類投訴。

4 . 5 加強調查投訴的職責

《監獄規則》第 2 28 條獲授權太平紳士調查任何來自囚犯

的投訴。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約有三分之一的投訴是由太平紳士自行採取積極的調查行

動，而並非把投訴轉交有關院所跟進的。政府並不知悉，《監

獄規則》內有任何條文限制太平紳士行使該規則第 2 28 條的權

力。事實上，《監獄規則》第 23 1 條具體授權巡獄太平紳士可

查閱 監獄 或 宿舍 的任 何 簿冊 。政 府 因此 並不 認 為有 需要 修 訂

《監獄規則》，訂立特別指明的程序，規定太平紳士須及時對

投訴作出調查；政府也認為，由太平紳士秘書處介入太平紳士

對投訴的直接調查，是不適當的。秘書處應維持現行中立的角

色，跟進巡獄太平紳士所作的建議，以及監察太平紳士所接獲

投訴的跟進行動。

關於人權監察建議修訂《申訴專員條例》，讓太平紳士獲

告知申訴專員調查的結果，政府認為，規定申訴專員及其屬下

人員須將因任何調查或向專員作出的申訴而引起的一切事項保

密 (即《申訴專員條例》第 15 條所規定 )，目的是要保護有關

投訴人的個人資料。我們認為，保密是申訴專員制度的重要元

素，也是建立投訴人信任的基礎。儘管申訴專員不會就調查結

果通知太平紳士，但申訴專員也不時就其調查發表報告 (當中

不會披露投訴人的身分 )。這項安排確保申訴專員的調查工作

具有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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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確立作出定期報告的職責確立作出定期報告的職責確立作出定期報告的職責確立作出定期報告的職責

對人權監察指懲教署署長就太平紳士轉介的投訴採取行動

的動力不大，政府並不同意。懲教署對巡獄太平紳士提出的每

項意見／建議／投訴，都積極採取跟進行動，並向太平紳士全

面報告調查結果。

根據《監獄規則》第 226 條，巡獄太平紳士如獲悉與監獄

或宿 舍有 關 的弊 端， 須 確保 懲教 署 署長 立即 知 悉所 有該 等 弊

端。 再者 ， 巡獄 太平 紳 士須 將任 何 有關 其所 知 悉的 弊端 的 陳

述，記入為此而設的簿冊內，並附加其欲行政長官知悉的有關

監獄或宿舍狀況及紀律方面的任何建議或意見。要求太平紳士

再向署長作定期報告的建議似乎是不必要的重複。

不過，為提高太平紳士巡視制度的透明度，並為確保巡視

後的跟進工作做得更好，政府已決定編製一份關於太平紳士巡

視的綜合年報。我們打算在年報內刊載有關巡視次數的統計，

投訴的數字，關於該等投訴的跟進工作，以及太平紳士的意見

／建議等。

6 . 確立巡視其他扣留設施的職責確立巡視其他扣留設施的職責確立巡視其他扣留設施的職責確立巡視其他扣留設施的職責

根據現行的安排，太平紳士已須要巡視法定及非法定的多

種院所，其中不僅包括監獄，也包括各式各樣院所，例如社會

福利署的兒童院、廉政公署及入境事務處的扣留中心、戒毒中

心、精神病院、醫院管理局的全科及專科醫院等。此外，行政

署現正邀請各局提出巡視其他院所的建議，擴大太平紳士巡視

計劃的非法定巡視範圍。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我們的懲教制度擁有行之有效的監察機制。除內部的投訴

渠道外，囚犯可向巡獄太平紳士投訴，也可利用其他獨立及法

定的投訴渠道作出投訴。舉例來說，他們可寫信給行政長官、

立法會議員、申訴專員公署、廉政公署、警方等反映意見，寫

信和 寄信 的 數量 不受 限 制， 內容 也 不能 和不 會 被監 獄人 員 審

查。至於申訴專員，除了對囚犯的投訴作獨立調查外，即使在

沒有投訴的情況下，也可對專員本人認為適當的個案進行直接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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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各種渠道作出投訴的數字 (每年向巡獄太平紳士作出

的投訴超過 20 0 宗，一九九八／九九年度向申訴專員所作的投

訴超過 40 0 宗 )清楚反映了囚犯是可以自由利用各種渠道提出

投訴，也反映了他們對有關制度的信心。此外，在監察懲教署

就太平紳士提出的建議和轉介的投訴作出跟進方面，行政署亦

擔當更積極的角色，加強懲教署在處理囚犯投訴方面的問責性

及透明度。政府當會為改善現有的制度繼續努力，但我們認為

無須像人權監察所建議，另行成立監獄督查機構，重複現時的

工作。不過，政府歡迎任何人就太平紳士巡視制度，包括就監

獄及其他懲教院所的巡視安排，提出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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